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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/现代中药产业学院

优秀研究生评审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

为为更好推动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充分发挥研

究生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根据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相

关文件政策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我院研究生“成都

中医药大学优秀研究生”评审实施细则。

一、评选对象及名额

优秀研究生评选对象为具有成都中医药大学学籍的全

日制在读硕博士研究生，十佳研究生评选对象为获得本年度

优秀研究生称号的研究生。

优秀研究生评选人数全校共 100 人，研究生院依据各学

院评选学年在校生人数进行分配;根据十佳硕/博士研究生

从优秀研究生中产生的原则，研究生院通过组织网络评审从

100 名优秀研究生中评选出前 30%的优秀研究生(包括 15 名

硕士和 15 名博士)作为十佳硕/博士研究生候选人。学校组

织十佳硕/博士研究生候选人参加学校评审，评审环节将以

学生答辩、专家评审方式进行，根据现场实名打分排名，择

优评选出 10 名十佳硕士研究生和 10 名十佳博士研究生，进

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研究生获成都中医药大学十佳硕/博

士研究生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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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条件

1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;

2．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无违法违纪;

3．诚实守信，遵守学术道德，思想品质优良，身心健

康，积极参加、公益活动;

4．注重全面发展，综合素质优秀，在学习生活中和各

项活动中起表率作用；

5．本学历阶段在读期间，至少满足“三、评选方案”

中其中一项条件；

6．未超出在读学历规定学习年限。

三、评选方案

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按照以下满足条件累计次数

进行排名，次数越多排名越靠前。

1．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1 项计 1 次，可累加（含学校

当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已公示无异议）；（需提供相关证明

材料）

2．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 1 项计 1 次，可累加（含

学校当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已公示无异议）；（需提

供相关证明材料）

3．以第一完成人参加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，

获得省级金奖及以上，同一项目参加同一比赛以最高比赛获

奖计，1个项目计1次，可累加；（需提供奖状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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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以第一完成人参加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

竞赛，获得省级金奖及以上，同一项目参加同一比赛以最高

比赛获奖计，1个项目计1次，可累加；（需提供奖状复印件）

5．以第一完成人参加“挑战杯”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

科技作品竞赛，获得省级金奖及以上，同一项目参加同一比

赛以最高比赛获奖计，1个项目计1次，可累加；（需提供奖

状复印件）

6. 以第一作者(不含共同)获得“远志杯”全国高等中

医药院校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，1个项目计1

次，可累加；（需提供奖状复印件）

7．以第一作者(不含共同)获得“岐黄杯”全国中医药

博士生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一等奖，1个项目计1次，可累加；

（需提供奖状复印件）

8．以第一作者(不含共同）发表热点论文、高被引论文、

或具有 1 区全文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硕博士研究生（期刊

大类分区参照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》升级

版）1 篇计 1 次，同 1 篇文章不累加，不同文章可累加；（SCI

论文须发表（见刊或 online），若已收录须提供文章检索报

告和全文，若还未收录须提供期刊检索报告和全文，并提供

相关证明；凡列入学校预警名单的期刊不得作为申报成果）

9．以主编或副主编出版学术专著，1本计1次，可累加；

（需提供专著封面、版权页、编委页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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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．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发明专利，1份计1次，可累加；

（需提供专利号或授权通知书复印件）

11．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，1项计1次，

可累加；（需提供奖状复印件）

12．在服务社会、甘于奉献、见义勇为、自强不息等方

面有典型事迹且在校内外产生广泛影响，代表了社会发展方

向、社会价值观取向及时代精神，1 项计 1 次，可累加。（需

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

四、评选程序

1. 奖项采用申请制，评选程序为：个人申请（提交《成

都中医药大学优秀研究生申请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优秀

研究生参评材料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纸质版、电子版，以及

相关证明材料纸质版）、导师推荐、评议小组评选、评审委

员会审议、党政联席会审定。评选结果公示 3 个工作日。

2. 学院按照评审排名报送优秀研究生推荐人选，经学

校审定后评选为成都中医药大学优秀研究生。十佳研究生由

学校组织评审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1. 参评人员提交的所有研究成果均须以成都中医药大

学为第一单位，且为本学历阶段在读期间成果。

2. 本学历阶段在读期间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

的研究生，在满足参评基本条件前提下，评审排名按“三、



5

评选方案”累计次数参与排名，且在相同累计次数情况下，

按校级优秀共产党员＞校级优秀研究生干部>院级优秀共产

党员＞院级优秀研究生干部>优秀团员/优秀志愿者/优秀团

干部＞研究生优秀团队负责人＞研究生优秀团队成员的顺

序排名靠前。（需提交证明材料）

3. 如按照“三、评选方案”累计次数排名相同或按照

“五、其他说明中第 2 点”排名相同者，则按照研究生阶段

所有已考查科目平均成绩高低排名，平均成绩高则排名在前。

（申报时一并提供纸质版课程成绩单）

4. 原则上本学历阶段在读期间每名研究生仅能获得一

次十佳研究生奖励。

5.一旦评选上，所使用的成果不得再作为参评下一次同

类型奖学金成果重复使用。

6. 本评审实施细则解释权归属药学院/现代中药产业

学院。

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/现代中药产业学院

2023 年 5 月 9 日


